
房房产产登登记记造造假假 三三人人被被拘拘留留
今年上半年发现假房产证144件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喻
雯 实习生 刘娇 赵蓉 通
讯员 刘敏 焦方起) 为躲避
限购或逃税，不少人通过伪造结
婚证、房产证、社保纳税证明等
虚假材料，申请房屋登记。为防
控造假，济南市房管局与济南市
公安局建立联动报案机制，已有

三人因造假被行政拘留。
30日上午，济南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济南市公安
局联合召开“整治房产交易秩
序、依法打击房产交易违法犯
罪”新闻通报会。房管局房屋产
权登记中心主任杜建刚介绍，
去年10月份，房管、公安建立了
联合工作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发现假房产证144
件，各类虚假证明110件，比去
年同期下降50%。

杜建刚介绍，当前房产交易
造假的形式主要有四大类。为不

按正常审批程序办手续，有些申
请人提供虚假建设手续，取得房
屋产权证；也有申请者提供虚假
的身份证、结婚证等，有的是为
骗取购房人房款或银行贷款，也
有的是为偷逃税费；也有申请者
假冒产权人房屋交易登记，这种
情况易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或
利害关系人之间，未经产权人同
意，将不属于自己或属于共有的
房产进行转移或抵押；也有的是
因为本人不能到场而找人代替。
此外，还有购房者提供虚假社保
证明、涉税证明、单身证明等，骗

开购房证明以逃避限购政策。
济南市公安局直属支队支

队长赵文湖介绍，济南房产交易
违法犯罪案件，从使用者的主
观、故意情况看，分为使用者明
知是假证故意使用和不知情使
用两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涉及
到房产中介比较多。据不完全
统计，去年以来，公安部门共接
收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报警、
移交案件86起，现场处警38次，
调解纠纷41起。共行政拘留3
人，行政罚款3000元，法制教育
2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娇 赵蓉

为防范房产登记中各类证件造
假，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引入指纹识
别技术和密码加密业务，防范假冒
申请人办理房屋登记等问题。

一经落实造假责任主体，会将
其身份信息、申请登记房屋信息、申
请登记类型、具体造假情形等录入
房屋登记主体信用档案。

造假者将被列入信用体系黑名
单，定期在网站公示。对于开发企业
和中介机构造假的，除追究当事人
法律责任外，还会将造假情况通知
其行业主管部门，并建议依情节轻
重注销或暂停其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

房管、公安联动报案，公安民警
经常性地在房产交易大厅进行巡
查。下一步将在房产交易大厅安装
报警系统，实现一键报警，对造假分
子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

造假者
将进黑名单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娇 赵蓉

防范房产造假行为，在办理房
屋交易登记业务时，市民应该注意
以下事项。

(1)及时完善联系方式。在办理
业务时留下真实的联系方式，并通
过房管部门提供的途径及时修改自
己的联系方式，以便通过电话和短
信服务能及时联系到本人。

(2)妥善保管重要证件。要妥善
保管好房产证、身份证，不要轻易地
借给他人，以免房产被他人违法处
置。

(3)定期查阅房产情况。房管局
已开辟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查询
系统，购房人可通过该系统查询新
建商品房备案情况。下一步，还将开
通网上档案查询系统，可随时网上
查询房产情况。

(4)谨慎选择房屋中介。要选择
经房管部门备案的、有正规资质的
中介机构进行房产交易，避免骗卖
房产情况的发生。

(5)拒绝造假，自觉斗争。办理
房屋交易登记业务时要拒绝制作、
使用虚假证件材料，同时自觉与房
产造假行为作斗争，发现造假行为
立即报警。

防范房产造假
五项注意

公安部门详解房产造假案例

中中介介伪伪造造社社保保被被拘拘1155天天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娇 赵蓉

案例一：

伪造涉税证明

行政拘留5天

济南市公安局直属支队
支队长赵文湖介绍，今年3月
2 0日，违法犯罪嫌疑人陈某
华持伪造的涉税证明到市房
管交易中心大厅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工作人员发现其使
用的涉税证明系伪造，依法
予以收缴并报警。

经调查，陈某华使用的涉

税证明是历下区某图片社王某
帮助其伪造的，今年3月21日，
济南市公安局区直属分局依法
对陈某华作出行政拘留5天，对
王某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

案例二：

伪造社保证明

中介被行政拘留

赵文湖介绍，今年1月8日，
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韩某伪造社
保证明、房屋过户材料到交易
中心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经过
检查工作人员发现其使用的社
保证明系伪造遂报警。

购房人耿某，通过房产中

介购买房屋，房产中介公司韩
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与某图文
设计公司员工左某伪造各类证
明，左某伪造国家机关证明文
件，事实清楚，证件确凿，对违
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今年1月
9日，济南市公安局区直属分局
对韩某作出依法行政拘留15
日，对左某作出行政罚款500元
的处罚。

案例三：

伪造证明文件

拘留15日罚款1000元

去年9月，张某通过网上伪
造了房主授权委托证书和婚姻

登记证明，随后张某使用伪造的
材料到市房管局骗取证明与栾
某一起将房产注销，把房屋卖给
他人。将伪造的证明文件提供给
房产中介，用以购房人办理银行
贷款手续。

今年4月8日，一工作人员
在检查房屋产权证明预案时，
发现张某提供的授权委托证明
是伪造的，经调查张某、栾某使
用伪造证明文件事实清楚，6月
5日，公安局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处罚法》的规定，对犯
罪嫌疑人张某作出行政拘留15
日的处罚，并处罚金1000元，对
犯罪嫌疑人栾某作出行政罚款
1000元的处罚。

30日，警方在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大厅向市民展示近期收缴的部分假房产证。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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